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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规划建设控制导则

（送审稿）

第一条 城市更新定位、目标

城市更新定位：构建“美丽小西湖”景产人城一体城市旅游景区。

城市更新目标：景城一体的绿岛公园城市、产城一体的现代服务

城市、文城一体的桥盐绿都、人城一体的运营城市、绿色低碳的无废

城市。

第二条 城市更新治理单元

城市更新治理单元：北部新城治理单元、都市田园公园治理单元、

五通桥城市中心治理单元、南部治理单元、城市文旅景区治理单元五

大城市更新治理单元。

第三条 城市更新分区规划建设控制引导

1、五通桥城市中心治理单元

更新范围：五通桥城市中心主要以五犍沐快速路以南、城南路以

北的竹根滩岛上城市区域，面积约 500 公顷。

更新策略：区域主要以城市有机更新为核心，优化滨江休闲空间，

打通城市轴线，构建城市新中心，完善配套设施，打造“小街区、微

公园”的绿岛公园城市。

片区产业控制引导：片区主导居住、商业、旅游等功能；主要发

展城市商业、服务业等绿色产业；严控发展工业等对生态、居住环境

有影响的产业。

片区文化控制引导：片区主导 “因盐成邑新城文化”，严控西方

文化。

片区建筑控制引导：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54m；容积率宜控制在

1.5-2.5；涌斯江沿岸建筑风貌宜以现代中式风格为主，岷江沿岸建

筑风貌宜以现代风格为主，严控西方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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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建设引导

城市中心广场

建设范围：北临榕景大道，东接中心路，西接竹根路，南接双江

路，规划面积约 70 公顷。

建设控制引导：主要建设城市中心商业街、人才公寓、创客孵化

综合体、五通桥广场、城市中心地标、城市中心环岛等内容，防洪标

准不低于 20 年一遇。

2、北部新城治理单元

更新范围：北部新城主要包括牛华镇区、和邦集团等区域，面积

约 960 公顷。

更新策略：区域主要发展文旅产业，联动乐山大佛景区，并建设

五通桥的城市北门户，打造为文旅商业街区。

片区产业控制引导：片区主导文旅、居住、商业等功能；主要发

展城文旅产业、城市服务等绿色产业；严控发展工业等对生态、居住



3

环境有影响的产业。

片区文化控制引导：片区主导“有盐有味美食文化”、市井文化，

严控西方文化。

片区建筑控制引导：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33m；严控区域开发强度，

容积率宜控制在 1.0-2.5；牛华老镇宜以传统川南民居和三线建筑风

貌为主，新建建筑宜以现代中式建筑风格为主。

重点项目建设引导

特色商业街

建设范围：涌斯江西岸部分和邦工业腾退空间、东岸牛华老镇部

分空间，规划面积约 120 公顷。

建设控制引导：主要建设城市文旅商业街区、文旅项目、夜间经

济等内容，严控建设居住、工业项目等内容。

3、都市田园公园治理单元

更新范围：都市田园公园主要包括易坝村等乡村区域，面积约

300 公顷。

更新策略：区域保留乡村肌理，严格控制新增城市开发建设用地，

以存量宅基地更新改造为主，保持“低密、低容”的乡村田园空间，

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乡村，打造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乡

村振兴学院（规划）实训基地，打造乐山乡村振兴“研、学、产”融

合发展新模式。

片区产业控制引导：片区主导乡村振兴、都市田园、未来乡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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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要发展都市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严控发展工业、房

地产开发等与农业乡村无关的产业。

片区文化控制引导：片区主导“柴米油盐农耕文化”、乡村文化，

严控西方文化、城市文化。

片区建筑控制引导：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严控区域建设强度，

容积率宜控制在 0.5-2.0，以乡村低密度、低容积率建设为主；建筑

风格宜以传统川南民居与现代风貌相结合的中式乡村田园建筑风貌

为主，保护民居空间、田园空间、水系、乡村道路等乡村肌理。

4、南部更新治理单元

更新范围：南部更新单元以城南路以南的竹根滩岛上区域，面积

约 270 公顷。

更新策略：区域以“公园城市”的理念建设科研展览馆、城南公

园等内容，以现代科技、新能源等绿色方式，打造“零污染、零排放”

的无废城市先行区。

片区产业控制引导：片区主导总部基地、科研展销、遗址公园等

功；主要发展总部经济、企业研发、产品展销等绿色产业；严控发展

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等产业。

片区文化控制引导：片区主导“因盐而兴科技文化”、现代文化，

严控西方文化。

片区建筑控制引导：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00m；容积率宜控制在

2.5-4.0；建筑风貌以绿色、现代、科技风格为主。



5

5、城市文旅景区治理单元

更新范围：城市文旅景区包括美丽小西湖核心区、菩提山、青龙

山、两河口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面积约 910 公顷。

更新策略：区域以”美丽小西湖核心区”为重点，联合两河口历

史文化街区、菩提山公园、青龙山公园，统一打造。

片区产业控制引导：片区主导历史文化保护、文旅古镇、森林康

养、滨水休闲等功能；主要发展古镇旅游、文旅文创、森林休闲、康

养民宿等绿色产业；严控发展工业、房地产开发等产业。

片区文化控制引导：片区主导“千年盐都历史文化、煤来盐去水

上文化、因盐而聚三线文化”、本土文化，严控西方文化和外地文化。

片区建筑控制引导：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容积率宜控制在 1.2

以内；建筑风貌以清末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三线时期建筑、80

年代后时期建筑为主，承载五通桥城市历史根脉。

重点项目建设引导

（1）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范围：以两河口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规划面积约 152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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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

建设控制引导：区域重点以保护为主，修缮改造，还原历史建筑

与风貌，建设历史文化街区，新建建筑风貌需与周边建筑风貌统一、

协调。同时将茫溪河沿线可视范围内山体纳入规划管控范围，整体保

护历史文化街区。

（2）青龙山区域

建设范围：以青龙山为核心，面积约 300 公顷。

建设控制引导：青龙山公园以“生态休闲”为总体定位，主要发

展森林休闲、生态康养等业态。新增建设用地严控在 5%以内，建筑

高度不宜超过 10m（地标除外）。严控连片开发，严控挖山砍树，严

控工业、房地产开发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项目开发。

（3）菩提山区域

建设范围：以菩提山为核心，面积约 42 公顷。

建设控制引导：菩提山公园以“文化康养”为总体定位，主要发

展森林康养、文化休闲等业态。原则上不新增建设用地，以存量建设

用地提升改造为主。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0m（地标除外），严控连片

开发，严控挖山砍树，严控工业、房地产开发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项

目开发。

以上五个片区中，以历史文化叙事功能为主的建筑，可根据其历

史文化特征来确定其建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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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城市交通更新规划建设引导

重塑城市交通骨架，规划以盐城大道、五通大道、乐五大道为骨

架，形成“一横两纵”的城市主干交通。

城市中轴线建设引导：规划建设五通大道，打造城市中轴线。全

长约 15km，路面宽度 40m，宜采用两块板道路横断面，主道规划双向

6-8 车道，设置中央绿化分隔带。道路两侧宜规划 15-30m 宽城市绿

廊经济带，打造可进入、可参与、可游玩的绿廊公园，形成快速、安

全、舒适的城市中轴空间。

城市东西轴线建设引导：规划建设盐城大道，打造城市东西轴线。

全长 4km，路面宽度 24m，宜采用一块板道路横断面。

环岛半马硅谷绿道建设引导：以“半程马拉松”标准建设环岛硅

谷绿道，全长约 22km，打造“体旅融合”的城市营销滨河绿道。充

分利用新能源，以场景式、沉浸式体验等方式，体现“绿色大硅谷”

城市特色。

盐学拾忆绿道建设引导：近期打造“美丽小西湖”核心区滨水绿

道，沿茫溪河上起于两河口历史文化街区黄桷井大桥，止于茫溪河与

涌斯江交汇处；沿涌斯江上起于五通桥与市中区交接处，止于城南大

桥，全长 8.6km。远期盐学拾忆绿道在涌斯江上向北延伸至乐山大佛，

向南延伸至新塘沽东风电机厂。绿道路面以天然原生石材为原材料，

体现五通桥历史文化。

第五条 城市生态更新规划建设引导

1、生态格局

构建 “两江一河、两山一滩六廊多园”的生态蓝图。

2、山水格局

保护好“两江一河，两山一滩”的城市山水格局，凸显“江心岛”

城市的独特魅力；严格控制城市开发边界，严控江心岛城市规模，严

格限制江心岛城市修建超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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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廊道及通风廊道

规划构建“五通大道生态廊道、岷江生态廊道、涌斯江生态廊道、

茫溪河生态廊道、城市中央绿廊、北部生态绿廊”六大城市生态廊道。

严格控制城市主要通风廊道的开发建设，岷江水系及其水岸线两

侧 80m-200m、涌斯江水系及其水岸线两侧 30m-50m、五通大道及其两

侧 70m-100m 按城市主要通风廊道控制建设。

城市生态廊道管控：城市生态廊道管控区内新建建筑高度不宜超

过 20m，来风方向第一排建筑应降低建筑高度 20%，建筑密度不宜大

于 30% ，建筑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宜大于 50m，布局形式上宜采用利

于形成贯通性通风廊道的建筑布局形式。对已建建筑原则上维持现状，

控制已建建筑体量、规模，建筑使用寿命到期后，按规划导则进行管

控新建。

城市主要通风廊道管控：城市主要通风廊道管控区新建建筑高度

不宜超过 20m，来风方向第一排建筑应降低建筑高度 20，建筑密度不

宜大于 30%，建筑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宜大于 50m，布局形式上宜采

用利于形成贯通性通风廊道的建筑布局形式。对已建建筑原则上维持

现状，控制已建建筑体量、规模，建筑使用寿命到期后，按规划导则

进行管控新建。

4、绿地公园

按照“300m 见绿、500m 见园”的公园绿地服务半径，建设大型

公园绿地及“口袋公园”、街心小游园等，改造老旧居住区绿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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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绿地，实施立体绿化、破硬建绿，建设城区慢行步道系统，打造区

域生态绿道。

5、开敞空间

优化城市开敞空间，规划形成以“都市田园公园+城市中心广场+

菩提山公园+青龙山公园+城南公园”五大核心开敞空间，以五通大道

城市绿廊经济带串联都市田园公园、城市中心广场、城南公园，打通

城市中心空间走廊。

6、生态建设

绿色产业：工业入园，将规划区内的化工厂、水泥厂等工业转移

到中国绿色硅谷工业园区。更新城市功能，城市主要发展旅游、城市

服务、总部经济等绿色产业。

绿色出行：建设城市绿道，提倡绿色出行，规划建设环岛半马硅

谷绿道、盐学拾忆绿道、滨河绿道、田园绿道等主题绿道。替换燃油

公共交通工具，使用新能源公共交通工具，同时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

设施。

绿色生活：发展绿色食品，引导绿色消费、垃圾分类、垃圾回收

等绿色行动，提倡绿色生活，建设“低碳环保社区”，打造“无废社

区”示范点。

绿色建设：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鼓励智能光伏与绿色建筑

融合创新发展，提倡建筑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等全寿命周期，实

施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第六条 城市天际线规划控制引导

以塑造显山露水、错落有致、富有韵味的城市天际线为目标。五

通桥区城市天际线应层次分明，尊重自然山体轮廓，强化山体在整个

空间环境的景观主导地位，使建筑物轮廓线起伏与山形轮廓相呼应。

城市东西向天际线，以五通大道为中轴向两侧递减，释放岷江、

涌斯江滨江视线。滨水区域城市天际线应塑造融洽、自然的滨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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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控制滨水建筑形态与群组关系，确保城市滨水沿岸良好的轮廓

线。

城市南北向天际线，以由南向北城市高度逐步递减，打开朝山视

线，释放菩提山、青龙山山体视线。临山区域城市天际线导控应顺应

山体坡度走势。应注重建筑高度与背景山体轮廓线的呼应和协调，确

保连续性。应保障主要山体制高点之间的景观视线界面，临山建筑高

度不得超过对应山体高度 1/2。

加强中心城区的可识别性，整体天际线应由重点地段向周边逐步

降低。高层建筑布局应保障城市整体景观效果，不宜过高、过密。城

市高层建筑、城市地标性建筑(尤其是新建地标性建筑)在编制设计方

案时，应对城市天际线、风貌识别性、特色、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专

题设计论证。

第七条 城市滨水空间建设控制引导

优化“两江一河”滨水空间，重点控制涌斯江沿岸建筑风貌，突

出五通桥“美丽小西湖”的城市特色。保护城市水系，控制岷江、涌

斯江、茫溪河两岸建设项目，控制水面新增桥梁修建，开展水生态修

复，打造滨江绿地公园，提升水生态环境。

城市建成区内，严格管控岷江沿岸河道管理线外延 80m 的路域范

围，严格管控涌斯江沿岸河道管理线外延 30-50m 的路域范围，严格

管控茫溪河沿岸河道管理线外延 20m 的路域范围。

建设管控：

严格控制岷江河岸线内 0-80m 区域、涌斯江河岸线内 0-30m 区

域建设用地，区域主要以滨河绿地景观和公服设施及消费场景为主。

严控新建居住建筑及大体量商业建筑，控制公共配套建筑及景观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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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量、高度，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对已建建筑原则上维持现状，

控制已建建筑体量、规模，环岛路外侧区域（河岸线-环岛路）建筑

使用寿命到期后，按规划导则进行管控新建。

严格控制岷江河岸线两岸 80-200m 区域、涌斯江河岸线两岸

30-50m 区域建设用地，区域主要建设滨河绿地及滨河休闲空间，严

格限制新建建筑体量，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0m，建筑密度不宜大于 30%，

建筑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宜大于 50m，布局形式上宜采用利于形成贯

通性通风廊道的建筑布局形式。对已建建筑原则上维持现状，严控已

建建筑体量、规模，建筑使用寿命到期后，按规划导则进行管控新建。

严格控制茫溪河岸线外 0-20m 区域建设用地，区域主要建设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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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景观和公服设施及消费场景为主，严控新建居住建筑及商业建筑，

严格控制公共设施及景观构筑物体量、高度，设施建筑及构筑物高度

不宜超过 10m。对已建建筑原则上维持现状，严控已建建筑体量、规

模，建筑使用寿命到期后，按规划导则进行管控新建。

水体周边的建设应空间层次丰富、通透，可较好的满足亲水与观

水需求，重点对水体周边建筑布局、建筑天际线、视线通廊、滨水建

筑界面、滨河景观等内容进行管控。水体周边建设应保持视线通廊开

敞、通透，涌斯江、岷江沿岸开敞面宜不少于城市建成界面长度的

30%，大型水面开敞面宜不少于城市建成界面长度的 60%。

滨水、临山的建设项目，应当增加空间开敞度，形成前低后高的

空间层次，保证规划导则中确定的主要景观轴线及视线通廊贯通。建

筑高度在 24m 及以上的临江一线建筑物，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之和不得

大于其规划用地临江一侧宽度的 50％。

第八条 城市建筑风貌控制引导

尊重本底自然山水环境，强调山水环境协调、融合，坚持“山水

融合”原则，凸显五通桥整体清秀、淡雅的“美丽小西湖”视觉美感。

尊重五通桥现状色彩基调，引导控制新建、改建建筑及区域，使城市

不同组团之间的色彩协调统一。坚持“整体协调”原则，同一组团内

的建筑主体色调应统一，色彩的明度、彩度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采

用柔和、雅致的色调。

1、城市总体风貌引导

城市主色调以浅色调为主，基本色为青灰色之下的多元化组合，

节点区域点缀原木色、丹砂、牙色、靛青等相对明亮的色彩。

2、建筑风貌分区

通过对五通桥建筑历史的研究，并结合城市现状保留建筑分析，

五通桥建筑风貌总体划分为：清末时期建筑风貌、民国时期建筑风貌、

三线建设时期建筑风貌、80年代时期建筑风貌、乡村田园建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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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建筑风貌六大区域。

（1）清末时期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材料：木、石、砖、瓦、竹；

建筑色彩：原木色、青灰、白、黑；

建设引导：保留清乾隆——清末时期历史建筑，修缮改造，恢复

历史建筑风貌。

（2）民国时期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材料：木、石、砖、瓦、玻璃；

建筑色彩：原木色、青灰、白、黑；

建设引导：保留民国时期建筑主体结构，融入新民族主义建筑元

素。新建建筑宜延续其风貌，和谐统一。

（3）三线建设时期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材料：石、砖、瓦、钢、水泥、玻璃、外墙漆等；

建筑色彩：原木色、青灰、黑、丹砂、牙色、靛青等；

建设引导：保留、延续工业风建筑元素，融入现代材质，运用现

代建筑手法。

（4）80 年代时期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材料：预制水泥、砖、瓷砖、喷砂；

建筑色彩：青灰、白、黑、丹砂、竹青等；

建设引导：保留及延续 80 年代时期建筑语言，已建建筑应更新

外墙色彩、外墙材质，新建建筑与之相协调，和谐统一。

（5）乡村田园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材料：青砖、瓷砖、喷砂；

建筑色彩：原木色、青灰、白、黑等；

建设引导：保留村庄建筑主体结构，更新外墙装饰及屋顶形态，

川南民居建筑风貌与现代风格相结合，新建建筑与之相协调，和谐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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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代科技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风貌：现代科技感风格，科技、时尚、创意；

建筑材料：现代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

建设引导：充分体现“绿色大硅谷”特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新能源技术，塑造现代光伏特色建筑风貌。

第九条 上述城市更新规划建设控制导则的相关内容在我区国土

空间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予以落实，作为我区城市建设的依据。

附则

——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

词采用“严控”、“严格”。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

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

或“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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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建设项目规划控制负面清单

控制单元
控制类别

片区产业控制引导 片区文化控制引导 片区建筑控制引导

五通桥城市中

心治理单元

严控发展工业等对生

态、居住环境有影响的产业。
严控西方文化。 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54m；严控西方建筑风格。

北部新城治理

单元

严控发展工业等对生

态、居住环境有影响的产业。
严控西方文化。 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33m；严控区域开发强度。

都市田园公园

治理单元

严控发展工业、房地产

开发等与农业乡村无关的产

业。

严控西方文化、城市

文化。
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严控区域建设强度。

南部更新治理

单元

严控发展工业生产、房

地产开发等产业。
严控西方文化。 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00m。

城市文旅景区

治理单元

严控发展工业、房地产

开发等产业。

严控西方文化和外地

文化。
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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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山区域
新增建设用地严控在 5%以内，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0m（地标除外）。严控连片开发，严控挖山

砍树，严控工业、房地产开发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项目开发。

菩提山区域
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0m（地标除外），严控连片开发，严控挖山砍树，严控工业、房地产开发

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项目开发。

城市生态更新

规划建设引导

严格控制城市开发边界，严控江心岛城市规模，严格限制江心岛城市修建超高层建筑。

严格控制城市主要通风廊道的开发建设，岷江水系及其水岸线两侧 80m-200m、涌斯江水系及

其水岸线两侧 30m-50m、五通大道及其两侧 70m-100m 按城市主要通风廊道控制建设。

城市生态廊道管控区内新建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0m，来风方向第一排建筑应降低建筑高度 20%，

建筑密度不宜大于 30% ，建筑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宜大于 50m。

城市主要通风廊道管控区新建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0m，来风方向第一排建筑应降低建筑高度

20，建筑密度不宜大于 30%，建筑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宜大于 50m。

城市天际线规

划控制引导
临山建筑高度不得超过对应山体高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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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空间

建设控制引导

城市建成区内，严格管控岷江沿岸河道管理线外延 80m 的路域范围，严格管控涌斯江沿岸河道

管理线外延 30-50m 的路域范围，严格管控茫溪河沿岸河道管理线外延 20m 的路域范围。

岷江新建建筑退距 80-200m，涌斯江新建建筑退距 30-50m，茫溪河新建建筑退距不低于 20m。

严格控制岷江河岸线内 0-80m 区域、涌斯江河岸线内 0-30m 区域建设用地,严控新建居住建筑

及大体量商业建筑，控制公共配套建筑及景观构筑物体量、高度，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

严格控制岷江河岸线两岸 80-200m 区域、涌斯江河岸线两岸 30-50m 区域建设用地，严格限制

新建建筑体量，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0m。


